砀山县公安机关
成品油市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
为依法整治黑加油站点和非法流动加油车，严厉打击非法销售、运输、存储成品油违法犯罪活动，规范我县成品油经营市场，确保公共安全，经县局研究决定，自即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成品油市场专项整治工作，为确保工作取得实效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　　一、 指导思想
　　以“打防结合、标本兼治”为目标，全面落实全县成品油综合整治工作机制，依法整治黑加油站点和非法流动加油车，开展打击涉成品油违法犯罪活动，全面遏制成品油非法运输、储存、销售活动，促进我县空气质量好转，维护辖区公共安全。
　　二、组织领导
　　为加强组织领导，县局成立砀山县公安机关成品油市场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县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卞洪涛任组长，县局治安大队、交警大队、网安大队、技侦大队、法制大队及各派出所为成员单位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治安大队，治安大队大队长李杰任办公室主任。各成员单位要结合本单位实际，认真研究制定本单位方案，认真组织开展好此次专项整治工作。
　　三、 工作重点
　　严厉打击整治黑加油站点、非法流动加油车、非法运输车辆，重点打击非法买卖、运输、储存、非法经营成品油违法犯罪行为，开展综合治理，确保我县不发生涉成品油重大安全案事件，促进我县成品油经营市场健康有序。
　　四、工作措施
　　(一）多措并举打击涉成品油违法犯罪
　　1、各派出所要采取有力工作措施，加强对辖区非法涉油线索的摸排，严厉打击黑加油站点、非法流动加油车、非法从事成品油运输车辆，侦破一批非法买卖、运输、储存柴汽油违法案件、非法经营柴汽油犯罪案件，严厉打击涉成品油违法犯罪活动。
　　2、交警部门要在重点工程及重点区域沿路开展清查检查，查获非法运输车辆。
　　3、技侦、网安部门要积极配合，在案件侦办中积极发挥其特殊作用，主动发现案件线索，认真做好配侦工作，在侦办、追赃等各个环节发挥重要作用。
　　4、法制部门要加强对案件质量的审核把关，牢固树立证据意识，切实提高办案质量。
　　（二）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查处工作
　　办案单位对侦办的案件中查扣的车辆和成品油，要及时送交市场监督部门进行鉴定，及时判断案件性质，依法做出处理。对查扣的成品油移交中石化指定的加油站计量、储存。要及时与商务、市场监督等部门进行沟通，畅通信息渠道。要牢固树立深挖意识，在查处案件的同时注重深挖彻查，追其源头，争取破获串案，扩大战果。　　
　　（三）严打妨碍整治工作开展的违法犯罪
　　在专项整治工作中，要主动出击，对妨碍公务、暴力抗法的违法犯罪行为，坚决予以重拳打击。要牢固树立依法办案意识，在办案过程中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开展侦查、调查，确保案件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，努力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。　　
　　五、工作要求
　　（一）精心组织部署。涉成品油违法犯罪不仅危害正常的成品油经营秩序，也给公众安全带来巨大隐患。为此，各警种、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此次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意义，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在组织、警力、经费、车辆等方面提供有力保障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基础。　
　　（二）落实工作措施。各单位要结合当前工作实际，精心谋划开展专项整治工作，积极参与专项行动，利用群众举报、特情贴靠等方式获取案件线索；要加强对案件线索的分析研判，及时掌握发现一批案件线索，侦破一批案件，做到精准发力、准确打击。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引导，及时曝光典型案例，震慑违法犯罪行为，同时引导群众检举揭发，形成浓厚的社会舆论氛围。
　　（三）坚持依法办案。要把严格依法办案贯穿于专项整治工作始终，用足用好各项法律，对涉嫌非法销售、运输、经营成品油的违法犯罪案件依法从严查处，坚决处理到位，对属于其他行政执法部门处罚的案件要坚决依法移交。
  （四）加强信息报送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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